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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卫生大会对会员国机制的审查 

建议采用的方法和方式 

秘书处的报告 

1. 2012 年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WHA65.19 号决议，决定建立会员国机制

并在运作三年后审查这一机制。该机制的总体目标1是，保护公众健康并促进获取可负

担、安全、有效和优质医疗产品，通过会员国和秘书处之间的有效合作，促进预防和控

制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及相关活动。 

2. 2015 年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审议了会员国机制第三次会议的报告2和

EB136(1)号决定后，通过了 WHA68(12)号决定，其中卫生大会决定根据会员国机制在

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将对该机制的审查推迟一年，即延至 2017 年审查。 

3. 会员国机制指导委员会于 2015 年 9 月 14-15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会上审议了秘

书处提出的各种方案，并决定建议该机制利用其现有结构以及经证实行之有效的指导

委员会与全体会议之间的分工进行审查。如采用这一方法，会员国机制将指示秘书处

在本次机制会议后开始准备审查工作，并在下一次会议上向指导委员会提供最新情

况。将尽可能在与各区域进行电子磋商的基础上开展审查工作。 

提议采用的程序 

4. 秘书处提议采用以下审查程序： 

                                                 
1 见文件 WHA65/2012/REC/1，WHA65.19 号决议，附件。 
2 文件 A68/33，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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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秘书处根据WHA65.19号决议所列的各项目标确定审查标准，并制定职权范围 

(b) 秘书处在以上(a)所述工作的基础上向指导委员会提出建议 

(c) 秘书处协助开展调查，包括开展网上调查 

(d) 指导委员会审查最后报告和通过建议，秘书处负责协助这项工作 

(e) 指导委员会向会员国和主要利益攸关方传播调查结果，秘书处负责协助这项

工作 

(f) 秘书处协助编写和提交文件供会员国机制审议。 

5. 按照此项程序，需要审查会员国机制在实现 WHA65.19 号决议所列各项目标方面

的进展情况1。这样做的目的是阐明成绩、差距和仍面临的挑战，并就未来方向提出建

议。为便于参考，下文重述各项目标。 

(1) 明确主要的需求和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在“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

造、假冒医疗产品”的预防、发现方法和控制领域开发工具，以便加强国家和区

域能力。 

(2) 加强国家和区域能力以确保供应链的完整性。 

(3) 就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正在开展的活动交流经验、教训、最佳做法和信息。 

(4) 确认导致“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的行动、活动和

行为并提出建议，包括关于加强医疗产品质量、安全性和功效的建议。 

(5)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加强管制能力和质

量控制实验室。 

(6) 配合并促进涉及获取优质、安全、有效和可负担的医疗产品问题的世卫组织

其它领域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和使用非专利医疗产品，并应将此作为预

防和控制“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的补充措施。 

                                                 
1 见文件 WHA65/2012/REC/1，WHA65.19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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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公共卫生角度，促进以透明和协调的方式与有关的利益攸关方进行磋商、

合作与协作，包括开展区域和其它全球努力。 

(8) 促进在监测和监督“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方面进

行合作与协作。 

(9) 进一步制定“劣质、假造、标签不当、伪造、假冒医疗产品”的定义，以保

护公众健康为重点。 

进展调查 

6. 建议应由秘书处设计一份严谨的调查问卷，以收集上述各项目标的进展情况。应

将调查问卷发送所有会员国、与世卫组织有正式关系并在医药领域开展活跃工作的非

政府组织以及世卫组织全球监测和监督项目的所有联络点。还应要求各区域和国家办

事处回复这一调查问卷。应促进在网上开展类似的讨论，鼓励会员国和上述机构提供

反馈意见。建议秘书处汇总所收到的答复和建议，然后送交指导委员会审查和审议。

计划先设计调查问卷，然后在 2015 年 11 月会员国机制会议后试行，于 2016 年初实

施。将向指导委员会下次会议提供最新情况。 

会员国机制的行动 

7. 请会员国机制审议所提出的对该机制的审查方法和方式，批准这些审查方法和方

式或建议采用其它方式实施卫生大会作出的在会员国机制运作三年后对该机制进行审

查的决定。 

 

=      =      = 


